茨淮新河治理工程信息化项目施工标
评标报告审查报告
[bookmark: _GoBack]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发改法规规〔2022〕1117号）、《招标人主体责任履行指引》（发改法规〔2025〕1358号）等规定，2026年5月12日，安徽省茨淮新河工程管理局在蚌埠市怀远县组织开展了茨淮新河治理工程信息化项目施工标评标报告审查工作，参加人员有      。经过对招标文件、投标文件、评标报告认真核对，形成报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2026年5月11日，招标人在合肥市滨湖新区南京路2588号（徽州大道与南京路交口）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5楼26号评标室组织了评标会议。共有92家投标单位递交并成功解密了投标文件。经过评标委员会评审并推荐，第一中标候选人为安徽广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为安徽亚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二、评标报告审查内容
1.评标委员会是否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进行评标；
2.评标委员会对客观评审因素评分是否一致，是否有评分畸高、畸低，或者计算错误；
3.评标委员会是否对可能低于成本或者影响履约的异常低价投标和严重不平衡报价进行分析研判；
4.评标委员会是否依法通知投标人进行澄清、说明；
5.评标委员会对应当否决的投标是否否决，是否存在随意否决投标的情况；
6.是否有其他不客观不公正履行评标职责的情形。
三、评标报告审查情况
1.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进行评标；
2.评标委员会对客观评审因素评分一致，无评分畸高、畸低，或者计算错误；
3.评标委员会未发现投标人有可能影响履约的异常低价投标；
4.评标委员会未发现严重不平衡报价，所有投标人报价的分项报价偏差率均在招标文件规定范围内；
5.本次评标有需要投标人进行澄清、说明的情形，评标委员会依法通知了投标人进行澄清、说明；
6.评标委员会对所有应当否决的投标进行了否决，并给出了依据和原因；
7.未发现其他不客观不公正履行评标职责的情形。
（一）审查发现的异常情形
无
（二）未发现其他不客观不公正履行评标职责的情形
无
审查人员签字：                日期：

招标人（盖章）：               日期：
1

